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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市场对农产品的高要求，

使农民越来越感受到 “田难种、 粮难

卖、 钱难挣”，特别是由于农民信息不

灵，容易步入 “更新”与“跟新”的误

区，在农产品结构调整中吃苦头。在这

种情况下， 需要乡镇财政在支农工作

中， 把农民增收 放在第一位， 念好

“帮、培、 传、 服” 四字经。
“帮 ”

， 就是帮助农民从 传统观

念向市场观念转变。现在已经不是 “养

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鸡为换油和

盐”的年代，也不是 “种什么、吃什么，

吃什么、种什么”的年代，农业生产必

须着眼于市场。乡镇财政支农，就要帮

助农民强化市场意识， 把眼睛盯在增

效增收上，把点子放在增效增收上。破

除就生产抓生产的传统管理方式， 要

先抓市场， 后抓生产；破除小作坊、小

手工，小打小闹的小农经济旧观念，树

立规模发展观，通过大生产、大市场、

大流通创大效益；破除小进则满，小富

即安， 按部就班， 平衡发展的旧思维，

树立跳跃式超常发展观念；破除农业

工作重粮轻畜的观念， 树立 “粮、畜、

果、菜、草”五指并拢全面发展的新思

路，依照增效增收的原则，什么效益

高、收入高就重点发展， 使农民自觉地

从 会种什么向 什么赚钱种养什么转

变。只有这样，农民才能从有限的土地

资源中获取较高的回报， 农业才能由

真正的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农业的

商品化、专业化才能有明显提高，产业

化才能有大的发展， 才能为农村的经

济发展注入活力。
“ 培 ”

， 就是要注意农业产业化

龙头的培育， 引导农民处理好农户生

产与 “龙头” 企业带动的关系，牵动产

业化。农业的希望在优质高产，潜力在

加工增值。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关键

是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 能进行农

产品深度加工， 为农民提供系列服务

和带动千家万户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

企业。龙头企业内联农户， 外联市场，

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在农村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下， 农业生产单

位小而分散， 农户 经营大多 自产自

销， 且出售的是 “原” 字号产品，出现

了农产品 “卖难” 和农民收入低增长的

现象。因此， 乡镇财政 工作应大力支持

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引导农民向加工

领域进军、尽量减少流通环节，努力增

加农产品副加值， 并通过辐射能力

强、带动面广的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

业化进程，扩张产业规模，延伸产业链

条，提高产业效益、 实现小生产与大

市场的对接，帮助农民群众尽快走向

富裕。

“传 ”， 就是要当好农业科学技

术的 “传播者”。大力推广农作物新品

种、新技术，走科研、开发、生产、经

营一体化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之路， 使

主导产业科技化 、 多元化和高层次

化。现在，农民渴望掌握科技知识，了

解市场信息，使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农

产品能够卖一个公道的价钱。因此，最

受老百姓欢迎的是科技信息服务。乡

财政工作要主动承担农业科技传播的

责任，帮助农民学好科技，用好科技，

引导农民因地制宜，立足科技创优，全

面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大力发展 “两

高一优” 出口农产品生产和 “订单农

业”、“创汇农业”。支持农民不仅把田

种好而且要种精、种细，从而确保农民

受益和财政增收。
“服”， 就是要甘当农民群众的

“服务员”。长期以来，家庭联产承包分

散经营的模式，使农民抵抗市场波动的

能力和驾驭市场的能力非常薄弱。乡镇

财政部门既要把投入到农村经济建设和

搞好农业产业化调整的财政资金管好、

用好， 用出成效，还要实施跟踪问效，

对好的经验和作法及时加以总结和推

广。同时，应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状况和

市场走势，多给农民传递一些可靠适用

的信息，引导农民走进市场，生产适销

对路的农产品，避免生产上的盲目性。

具体地说，在农事活动上要为农民提供

一些科技方面的优质服务，在农资供应

和产品销售上，要帮助农民解决买难问

题，切实做好牵线搭桥工作。在引导方

式上，要抓好三点：一是产前突出信息

引导；二是产中进行技术引导；三是产

后帮助流通疏导。真正通过对农民进行

培训，造就一批农 业经济的土专家、市

场营销的经纪人、产业带动的示范户，

活跃一方经济。

（作者单位：江苏省灌云县伊山镇

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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